
接獲中央機關督導訊息

主辦機關

․督導內容之確認
․簽請市長核准分工、核派主持人及

接待人員等事宜(接獲通知後3日內)

主辦機關

․簽陳機關首長核派出席人員
․準備業務資料及簡報
․業務執行遭遇困難且需中央機關協

助事項或建議事項簽核

相關業務權責機關

結案

各業務權責機關

製作會議紀錄

主辦機關(或中央機關)

是否有需中央機關協助事項

有

無

函請中央機關協處

各業務權責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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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導業務之進行(主席致詞、簡報、資
料審閱及意見交流)

各機關

․彙整業務資料、簡報、待協助事項
及建議事項並簽報主持人

  *取得中央機關簡報資料
․場地佈置(會議前30分鐘完成)
  *準備設備並確認是否正常
  *設置會議室位置導引指示牌
  *決定是否製作布條
  *確認是否準備茶水
․座次安排(督導前30分鐘完成)
  *放置主持人名牌及機關名牌
․人力分派與接待

主辦機關

釐清是否屬該機關業務

相關業務權責機關

是

․通知相關業務權責機關

主辦機關

否(應於接獲通知
後1日內簽奉核准
後通知主辦機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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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資料、簡
報、待協助事項
及建議事項應於
會議前4天送交主
辦機關彙整

 


